

对艾滋病防治相关人员补助、抚恤运行流程图





申请补助、抚恤人员向所在单位提交申请材料



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规定，


逐级报至省防艾办



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，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全部内容或不予受理的理由





省卫生计生、民政和财政部门核实相关情况





按有关规定给予补助、抚恤





报当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








承办机构：山西省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　　　　联系电话：3580685、3580681    举报电话：3580320

